Glossolalia, Speaking in Tongues 說方言 說方言是一種古已有之的超自然宗教活動，可以指人間全不認識的語言，或說者沒經過學習而突然能說出別國的話；在基督教之前的舊約時代、巫靈主義（shamanism），以至回教都有（C. G. Williams, Tongues of the Spirit. A Study of Pentecostal Glossolalia and Related Phenomena, 1981）。事實上，從「亞洲到美洲，從西伯利亞到非洲的宗教」，均有說方言的宗教活動（D. Christie-Murray, Voices from Gods, Speaking in Tongues, 1978）。在基督教，這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4～11所列出九種靈恩（charisma）中的一種，且一直成為教會爭辯的題目之一。大體上說，主流教會不大能接受這種活動，但近年隨著靈恩運動（Charismatic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68,Name=Charismatic Movement}）的興起與普及（參聖靈的恩賜，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，討論固然多起來，就是主流教會的神職人員和信徒，也願意多作考慮。靈恩派信徒除了接受這種活動為聖靈恩賜的結果外，亦承認有假方言的存在，它可以是來自邪靈，或肉體（即心理作用的一種）。
　　聖經的記述
　　舊約兩段經文對聖靈問題特別重要，是新約論方言的根據︰徒二15～21是本於珥二28～31；林前十四21是本於賽二十八11。說方言是聖靈充滿的記號之一，而約珥書則預言聖靈在末日要降在信徒身上。五旬節聖靈降臨，門徒說起方言來，這是應驗珥二28～29第一部分；但是30～31節還要等到基督再來才能全部應驗，這就表示說方言是指出新國度已經降臨，而它最後的應驗則要等到末日的來到。就這意義而言，方言可以是一種活在現在、等待將來的記號，是「既濟」與「未濟」之間的盼望。
　　舊約有多處提到人說方言︰民十一24～29記載七十個長老受靈感動說方言；撒上十九18～24是一群先知，掃羅和他的跟隨者說方言。學者不盡同意古代先知是以說方言為他們職責的一部分，起碼以利亞和以利沙就沒有說方言的記錄；王上十八28～29記載巴力先知入迷發狂的情形，他們的「狂呼亂叫」（王上十八29，英譯作frantically prophesied），可能就是指說方言。
　　新約提及聖靈降臨的經文，大部分與新時代的降臨有關，像施洗約翰預言彌賽亞「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」，靈恩派信徒認為這就是聖靈的洗（Baptism in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183,Name=Baptism in the Spirit}）的支持經文，而說方言則是其外在記號。但我們必須指出，耶穌與十二使徒均沒有說方言的記錄，而聖靈工作與說方言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十分明顯。可十六17倒有提及「說新方言」是基督徒的記號，只不過大部分學者均認為這節經文屬於馬可福音「長版本」的結論，是二世紀才加上去，最優秀的抄本沒有這長結論（參楊牧谷著，《狂飆後的微聲──靈恩與事奉》，卓越，1991）。
　　徒二是整個聖靈充滿及其記號的爭辯焦點。聖靈在五旬節降臨，門徒就說起別國的話語來。這裡說到的方言是已有的，不是「天上的言語」，因為有人認出這些是他們的「鄉談」（徒二6、8），並且9～11節所記的地名包括由東到西各國，顯出不是說方言者曾經學習過的言語。再者，作者詳細記錄各國的名稱，亦顯出方言在這五旬節的神學意義︰它指出聖靈降臨給眾教會，目的是要他們往普天下去，開始作傳福音的工作。
　　我們若以此來比較「約翰的五旬節」（約二十22），就更顯出宣教才是首要，說方言只是一個記號︰耶穌說到父怎樣差遣了祂，祂亦照樣差遣門徒，「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︰『你們受聖靈』」；門徒受了聖靈，卻沒有說方言。
　　此外，我們還有「撒瑪利亞的五旬節」（徒八14～19）、「外邦的五旬節」（十44～46），和「以弗所的五旬節」（十九6），後兩者均提到他們受聖靈之後說方言（和預言）。很多靈恩派信徒認為，這些經文足以說明聖靈充滿與說方言的關係，並稱之為「聖靈洗禮的第一個證據」，是每一個基督徒均需有的記號（Donald Gee, 'Initial Evidence' in Redemption Tidings, Surrey, 1959, p. 3）。這個論點在第二波最為普遍，第三波的靈恩運動則沒太強調。我們要指出的是，以一宗歷史事件來歸納出一個神學論題是危險的，歷史事件只是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，卻不能告訴我們必須發生什麼事；歷史事件若加上經文明文的訓令，才能成為一項教義，受聖靈必須說方言的經文卻是沒有的。
　　亦有人認為方言是證實使徒的教導，故使徒時代過去了，說方言的需要亦不存在；這又是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。從一方面而言，第一世紀的使徒並不是個個都有說方言的記錄，就是多有說方言的保羅，也不是每到一個新地方傳福音或向教會講道，都有說方言。事實上說方言的對象好像不是教外的未信者，而是教會的猶太人；從另一方面而言，方言並沒有止於一世紀，歷代可信賴又謹慎的教會領袖，有說方言記錄的為數實在不少。
　　新約另一組論方言的重要經文，自然是林前十二和十四章。保羅在此信詳加討論，因為哥林多教會有人把方言高舉為眾恩賜之首，到一地步危害了教會正常的崇拜；保羅的目的不是否定方言的價值，乃是把它放回正確的位置。他指出說方言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或必須有的恩賜（林前十二11），而說方言只是眾恩賜中最小的一項（30節）。他指出最大的恩賜是愛（十二31，十三），其次是「先知講道」（十四1）。這不是貶抑方言的地位，只是指出任何恩賜都是為了造就教會，故方言若不翻譯出來，對會眾是無好處的，不如不說︰「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，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；因為說方言的，若不翻出來，使教會被造就，那作先知講道的，就比他強了」（十四4～5）。這也是為什麼保羅把靈恩（charisma）與事奉（diakonia）等同的原因了（J. D. G. Dunn, 'Ministry and the Ministry: The Charismatic Renewal'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Ecclesiology', in C. M. Robeck, Jr. ed., Charismatic Experiences in History, Massachusetts, 1985, pp. 81～101; esp. 82）。
　　歷史的事例
　　自第二世紀起，靈恩問題再度成為教會爭辯的中心。孟他努（Mont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11,Name=Montanism}）認為他是聖靈揀選的器皿，強調說方言，謂主即要降臨，故反對俗務，專心過嚴格的修道生活，被教會定為異端，此派消滅於四世紀。但教父不是全反對說方言的，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與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都肯定說方言的價值，但屈梭多模（Chrysostom{\LinkToBook:TopicID=283,Name=Chrysostom, John}）和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就比較反對它，後者還認為方言是止於第一世紀。無論怎樣，作為公共崇拜的一個項目，說方言在羅馬大逼迫，及異端威脅的時代，其地位是日漸中落的。
　　東正教接受方言為教會正常恩賜的一部分，有說他們在整個中世紀的修道院內，都有以方言作靈修及敬拜。西方教會及修道院都不鼓勵，有時甚至斥之為邪靈的工作。
　　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肯定方言的價值，我們卻沒有充分證據指出他們有此經驗。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，法國天主教教士再度發現說方言的祕密，卻不為教廷接納。
　　到了十八世紀，貴格會和循道會信徒可以追求說方言的恩賜，但程度如何卻不能確定。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承認方言為聖靈的恩賜，他的日記卻沒記載自己有這經驗。美國的貴格會和摩門教卻重視此恩賜，蘇聯的五旬宗亦然。
　　近代方言運動的興起，與靈恩運動和復興運動有深切的關係，其中尤以所謂第二波，源自南加州艾蘇薩街的大復興至為明顯。英國第二波的領袖紀當奴（D. Gee{\LinkToBook:TopicID=492,Name=Gee, Donald}）更明言，每一個基督徒均需被聖靈充滿，而聖靈充滿的明確證據就是說方言（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Gift, London, 1937；另參D. Gee, Pentecost 45, 1958, p. 17）。
　　第二波靈恩運動傳到東南亞，大多數是因說方言問題而引起教會分裂，造成傳統教會對靈恩運動益加抗拒。到第三波在80年代的美國加州興起，他們會在聚會說方言，卻不強調它是「聖靈充滿的第一證據」。
　　現代的問題
　　像任何時代一樣，現代教會人士對說方言的態度亦可分三類︰全盤反對、全盤贊成，和不鼓勵但承認其地位。全盤反對的多引奧古斯丁為據，近者若為基要派（Fundament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487,Name=Fundamentalism}）或福音派（Evangelicals{\LinkToBook:TopicID=428,Name=Evangelical Theology}），則多引華菲德的作品（B. B. Warfie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25,Name=Warfield, Benjamin Breckinridge 華菲德}, Counterfeit Miracles ;Miracles Yesterday and Today）為理由，說方言與其他神蹟一樣，在第一世紀後便止住。贊成者認為反對者的理由不符新約教導，又與教會歷史的見證不合；他們認為方言與其他靈恩一樣，都是為建立教會，是人人都可以求而得之的。採取審慎態度的，可以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（A. B. Simpson）的勸導為代表︰「不必追求，亦不須禁止」。其實這正是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勸勉，他說︰「豈都是說方言的嗎？」（林前十二30），故不必叫人人都追求；他同樣說，「也不要禁止說方言」（林前十四39）。
　　我們對方言有如下的看法︰
　　1.方言是屬於聖靈的恩賜，當無異議，但假方言和假翻譯是極為可能的（出於人的虛榮心），故要小心明辨，只要不高舉方言過於其他恩賜（如愛與服事），人自然少一分虛榮心去作假。
　　2.像保羅的教導（林前十二、十四章），方言若在公眾崇拜上用，就必須有翻譯，不然會友不得益處，徒然製造混亂。
　　3.對反對方言的人，我們要說語言（包括方言）的功用不僅在傳遞資訊，也是一種表達關係和維持關係的媒介（想想母親對初生嬰兒說的話！），故「無意義」不是反對方言的有力證據。不能用日常語言來表達不等於無意義。
　　4.以方言為聖靈充滿之第一證據者，徒然把問題混淆了；雖然這種強硬態度多見於第二波，我們仍要指出，聖經從沒有把說方言放到如此高的位置，它甚至拒絕給予它任何代表性的地位。
　　5.但方言的價值不應因此而被貶低，經歷過說方言的信徒均見證，他們在私下以方言禱告，的確能擴闊他們的屬靈境界，深化與神的交接面，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見證。
　　6.說方言所牽涉到的神學問題，和它在靈性操練、追求成聖、在公眾崇拜的地位，以至在整體信徒相通的價值，都是未開發的領域，經過了這麼長時間各執一詞，再繼續下去是沒有意義的；懷著接納及開放的心情來面對此一問題，相信對下一代教會有較大的貢獻。
　　另參︰靈恩運動（Charismatic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68,Name=Charismatic Movement}）；

聖靈的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 聖靈的恩賜}）；

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；

五旬宗神學（Pentecostal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17,Name=Pentecostalist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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